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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致：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

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

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于 2011 年 9 月 6 日出具了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中银律

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1年 11月 19 日出具了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专项

核查意见》”），于 2012 年 2月 9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

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出具了《北京市

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四）》”），并于 2012年 5月 31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

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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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书（五）》（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鉴于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生变更，根据发行人的要求，在对发行人与本次发

行上市相关的具体情况进行补充查证的基础上，本所律师对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

涉及的有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五）》的补充与调整，对于《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专项核查意见》、《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和《补

充法律意见书（五）》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所律师将不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中重复发表法律意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五）》的补充

性文件，应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专

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

见书（四）》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一起使用，如有《法律意见书》、《律师

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中的法律意见内容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法律意见内容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为准。 

除非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术语、名称、

缩略语与其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在《法

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审慎核查验证的基础

上，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发行人《一致行动协议》对发行人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影响 

（一）关于《一致行动协议》及其对发行人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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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防止因股权分散影响公司控制权及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保持公司经

营稳定性和长远持续发展，2011年 7月 29日，张齐春、朱海东、朱曼与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孙亚明、朱律玮、李春青、徐少璞、徐志东、陈旭、陈世英、刘川

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2、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决策民主、运行规范，

具体表现如下： 

（1）发行人依法建立了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以及经理层。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是常设决策机构；

监事会是发行人的监督机构，监督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 

（2）发行人现有董事 11位，其中独立董事有 4位，发行人建立了独立董事

制度，赋予独立董事对发行人重大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对发行人日常重大经营事

项发表独立意见，对发行人损害中小股东权益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等特别职权。 

（3）发行人建立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了关联董事、股东对相关关联

交易表决时的回避制度，赋予非关联股东、董事对关联交易的决策权。 

（4）发行人建立了累积投票制度。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规定：

股东大会选举两名及以上的董事或监事时应采取累积投票制。前款所称累积投票

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

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累积投票的操作细则按照公司章

程有关规定执行。 

（5）发行人建立了总经理工作制度。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全面负

责发行人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组织实施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事项。公司总经

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构成公司总经理经营班子，总经理工作制度明确规定

了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职权，上述人员各司其职，拥有总经理

工作制度所明确的日常经营决策权，全面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决策民主、运行良好；《一致行

动协议》内容合法、有效，不影响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和决策民主、规

范运作。 

（二）关于发行人《一致行动协议》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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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日常经营和管理中拥有《公司章程》所

赋予的自主决策权，在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中发表独立意见，进一步保证发

行人公司治理的有效性，2012年 6月 14日，张齐春、朱海东、朱曼与朱律玮、

孙亚明、李春青、徐志东、刘川、陈旭、徐少璞、陈世英共同签署了《关于终止

<张齐春、朱海东、朱曼与朱律玮、孙亚明、李春青、徐志东、刘川、陈旭、徐

少璞、陈世英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协议>之协议》（以下

简称“《关于终止<一致行动协议>之协议》”）。根据《关于终止<一致行动协议>

之协议》，《一致行动协议》自 2012年 6月 14 日终止。 

本所律师认为，《关于终止<一致行动协议>之协议》系协议各方真实意思表

示，上述协议真实、合法、有效。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决策民主、运行良好、效

益突出，《一致行动协议》不影响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和决策民主、规

范运作；《关于终止<一致行动协议>之协议》系协议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真

实、合法、有效，有利于保证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日常经营和管理中行使

自主决策权，进一步保证了发行人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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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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